附件4

廉政承诺书

惠州市财政局：
根据《2024年第三季度惠州市省级统筹基金异地存放定期存款竞争存放银行招标的公告》的相关规定，（投标人名）特向你方郑重承诺：本机构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不向评审委员会及其他相关人员输送任何利益，不干扰评审工作，不将资金存放与相关负责人员在本行亲属的业绩、收入挂钩。
特此承诺。
（投标人可自行增加有关廉政承诺的内容）

投标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签字或印鉴）：


年月日

